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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4/2021_2022__E5_8E_9F_

E6_B2_B9_E5_B8_82_E5_c80_314536.htm 商务部令（2006年

第24号） 《原油市场管理办法》已于2006年12月4日经商务部

部领导一致同意通过，现予以公布，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

。部长：薄熙来二○○六年十二月四日原油市场管理办法第

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原油市场监督管理，规范原油经营行

为，维护原油市场秩序，保护原油经营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

权益，根据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

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412号）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

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原油经营活动

的，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。本办法所称原油经营

企业是指从事原油销售和仓储活动的企业。 第三条 国家对原

油经营活动实行许可制度。 商务部负责起草原油市场管理的

法律法规，拟定部门规章并组织实施，依法对全国原油市场

进行监督管理。各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依据本办法和相

关法律法规负责组织协调本辖区内原油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

。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原油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

海域开采生产的原油和进口原油。第二章 原油经营许可的申

请与受理 第五条 申请原油销售、仓储经营资格的企业，应当

向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省级人民政

府商务主管部门审查后，将初步审查意见及申请材料上报商

务部，由商务部决定是否给予原油销售、仓储许可。 第六条 

申请原油销售资格的企业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（一）申请

主体应具有中国企业法人资格，注册资本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



； （二）具有长期、稳定的原油供应渠道： 1、经国务院批

准取得《石油采矿许可证》并有实际产量的原油开采企业，

或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